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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1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印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82 

 

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发起设立花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
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海印股份”）

拟作为主发起人与其他主体共同发起设立花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花城人寿保险”）。花城人寿保险注册资本人民币（下

同）10亿元，公司拟投资2亿元，持股比例约为20%。（上述投资额

和持股比例仍需有关主管部门审批，在材料申报、审批乃至最终核准

的过程中可能进行调整，海印股份投资总额不超过2亿元） 

2、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，是公司深入落实《加快公司战略转

型升级的规划纲要》的又一重要举措，是公司发展银行、保理、融资

租赁、小额贷款等业务外在金融业务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，为公司打

造全牌照的金融服务集团奠定重要的基石。 

3、发起设立花城人寿保险还将有利于公司在做好传统主业的基

础上，拓宽和丰富公司的业务领域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，提升公司

品牌影响力，为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收入，从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

力，推动公司持续长远发展，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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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提示： 

发起设立花城人寿保险事项所涉及有关内容仍需监管机构及相

关有权部门的审批，在设立申报、审批、最终核准的过程中仍可能进

行调整，并存在不确定性和相关风险（包括但不限于本次投资未获批

准及公司成立后的经营风险等）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将

按照有关规定，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2016年10月13日，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广东海印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花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

公司作为主发起人，与其他主体联合发起设立花城人寿保险。花城人

寿保险注册资本10亿元，公司拟出资2亿元，认购花城人寿保险20%

的股份。 

【上述投资总额和持股比例仍需有关主管部门审批，在材料申

报、审批乃至最终核准的过程中可能进行调整，海印股份投资总额不

超过2亿元】 

（二）审批程序 

1、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上限为2亿元，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的50% （注：公司2015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为279,600.76万

元）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事项在公司董事

会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本次对外投资中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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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发起人的情况介绍 

公司名称：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邵建明 

注册资本：2,249,862,979元 

注册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21-32层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销售日用百货，市场商品信息咨询服务，出租柜台，

物业管理（持有效许可证书经营），项目投资，产品展销、展览策划，

计算机软件、硬件开发及技术服务。 

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出资方式 

花城人寿保险注册资本10亿元，海印股份拟以自有资金2亿元投

资入股花城人寿保险，约占其总股本的20%。（上述投资总额和持股

比例仍需有关主管部门审批，在材料申报、审批乃至最终核准的过程

中可能进行调整，海印股份投资总额不超过2亿元） 

2、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花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暂定名称，以成立后的名称

为准） 

注册资本： 10亿元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业务范围： 

（一）普通型保险，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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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健康险； 

（三）意外伤害保险； 

（四）分红型保险； 

（五）万能型保险； 

（六）拓展类业务，包括投资型连结保险和变额年金； 

（七）资金运用业务； 

（八）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花城人寿保险的业务范围由章程规定，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

构批准。 

主发起人的拟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： 

 主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 

1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,000 20% 

2 其他主体 80,000 80% 

合计 100,000 100% 

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坚定践行《加快公司战略转型升级的规划纲要》和完善公司

金融业务布局的重要举措 

近年来，国家大力推进金融改革、金融行业创新，在国务院发

布《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的大背景下，保险业

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良机。 

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，是公司深入落实《加快公司战略转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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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级的规划纲要》的又一重要举措，是公司发展银行、保理、融资租

赁、小额贷款等业务外在金融业务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，为公司打造

全牌照的金融服务集团奠定重要的基石。 

2、拓宽公司业务范围，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，贡献新的利润增

长点  

发起设立花城人寿保险还将有利于公司在做好传统主业的基础

上，拓宽和丰富公司的业务领域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，提升公司品

牌影响力，为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收入，从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，

推动公司持续长远发展，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。 

 

五、存在的风险 

1、审批风险：关于发起设立花城人寿保险事项尚需监管机构或

相关有权部门的审批，存在不确定性和相关风险（包括但不限于本次

投资未获批准及公司成立后的经营风险等）。 

2、短期盈利风险：花城人寿保险的开办和收入实现需要一定周

期，产生盈利所需的时间可能较长，投资收益可能在保险公司稳健发

展后才逐步实现，本项投资可能存在短期内不能获得投资收益的风

险。  

3、竞争风险：在国家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政策引导下，

人寿保险业务总体发展趋势明显，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。作为新设立

的人寿保险公司，面临新市场格局下的市场竞争。 

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，根据花诚人寿保险报批、筹建、设立的后

续进展实际情况，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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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

决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四日 




